关于建筑装饰石材产品安全使用标识
申请步骤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石材业商会与国家石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合作，对石材行业生产、流通领域的产品进行抽样检验，依据检验结果对该石材产品发放“建筑装饰石材产品安全使用标识”。具体申请步骤如下：
1.申报企业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中心（010-65492557）或全国工商联石材业商会（010-88084348）联系，确定抽取石材样品时间、地点。
2.由国家石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工作人员到企业现场抽取样品。
3.由国家石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对样品进行放射性核素限量、有毒有害物质限量（待国家标准发布实施后进行检测）理化性指标检测，并出具所对应样本的检测报告。
4.根据检测结果，由全国工商联石材业商会统一向受检单位颁发“建筑装饰石材产品安全使用标识”。
5.企业在收到石材产品安全使用标识后，可到商会官方网站www.scshstone.com点击上方的安全使用标识按钮，并可通过受检单位、质检中心报告号、产品名称均可查询真伪。
